
解釋字號 釋字第41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5年07⽉19⽇

解釋爭點 親屬編施⾏法未因聯合財產制修正另設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規定「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⺠法親

屬編施⾏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不適⽤⺠法親屬

編之規定。其在修正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

適⽤修正後之規定」，旨在尊重⺠法親屬編施⾏前或修正前原已

存在之法律秩序，以維護法安定之要求，同時對於原已發⽣之法

律秩序認不應仍繼續維持或須變更者，則於該施⾏法設特別規

定，以資調和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查關於夫妻聯合財產制之規

定，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⼀項規

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

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妻之原有財產，保有其所有

權」，同條第⼆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

妻之原有財產部分，為夫所有」，第三項規定：「由妻之原有財

產所⽣之孳息，其所有權歸屬於夫」，及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度台

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謂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始⾏取得之財產，

如不能證明其為特有或原有財產，依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第⼀

千零⼗七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即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應屬於

夫」，基於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考量，⺠法第⼀千零⼗七

條已於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予以修正，上開最⾼法院判例亦因適⽤

修正後之⺠法，⽽不再援⽤。由於⺠法親屬編施⾏法對於⺠法第

⼀千零⼗七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之修正，未設特別規定，

致使在修正前已發⽣現尚存在之聯合財產，仍適⽤修正前之規

定，由夫繼續享有權利，未能貫徹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意旨。對

於⺠法親屬編修正前已發⽣現尚存在之聯合財產中，不屬於夫之

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，應如何處理，俾符男女平等原

則，有關機關應儘速於⺠法親屬編施⾏法之相關規定檢討修正。

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被繼承⼈配偶及⼦女之原有

財產或特有財產，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，不計入遺產總額之

規定，所稱「被繼承⼈之配偶」並不分夫或妻，均有其適⽤，與

憲法第七條所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，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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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規定「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⺠法親

屬編施⾏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不適⽤⺠法親屬

編之規定。其在修正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

適⽤修正後之規定」，旨在尊重⺠法親屬編施⾏前或修正前原已

存在之法律秩序，以維護法安定之要求，同時對於原已發⽣之法

律秩序認不應仍繼續維持或須變更者，則於該施⾏法設特別規

定，以資調和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查關於夫妻聯合財產制之規

定，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⼀項規

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

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妻之原有財產，保有其所有

權」，同條第⼆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

妻之原有財產部分，為夫所有」，同條第三項：「由妻之原有財

產所⽣之孳息，其所有權歸屬於夫」，及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度台

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謂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始⾏取得之財產，

如不能證明其為特有或原有財產，依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第⼀

千零⼗七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即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應屬於

夫」，基於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考量，故七⼗四年六⽉三

⽇⺠法對此已加修正，即修正後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⼀項規

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夫或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

續中取得之財產，為夫或妻之原有財產，各保有其所有權」，同

條第⼆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，

推定為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」，並將同條第三項刪除。關於聯合

財產之管理，修正後之⺠法第⼀千零⼗八條規定：「聯合財產，

由夫管理。但約定由妻管理時，從其約定。其管理費⽤由有管理

權之⼀⽅負擔。聯合財產由妻管理時，第⼀千零⼗九條⾄第⼀千

零三⼗條關於夫權利義務之規定，適⽤於妻，關於妻權利義務之

規定，適⽤於夫」，以符合憲法規定。上開最⾼法院判例，亦因

適⽤修正後之⺠法，⽽不再援⽤。由於上述修正之規定，對於發

⽣於修正前者，依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：「除本施

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⽤修正後之規定」，⽽同法施⾏法對

於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部分之修正，並

未設特別規定，致仍適⽤修正前之規定，修正前已發⽣且現尚存

在聯合財產中，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仍由夫

繼續享有其所有權及對妻原有財產所⽣孳息之所有權暨對聯合財

產之管理權，未能貫徹男女平等精神等意旨，有關機關應儘速檢

討修正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相關規定，以使修正前聯合財產之所有



權及管理權與既有法律秩序之維護，獲得平衡。⼜遺產及贈與稅

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被繼承⼈配偶及⼦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

產，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，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規定，所稱

「被繼承⼈之配偶」並不分夫或妻，均有其適⽤，與憲法第七條

所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，亦無牴觸。⾄適⽤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

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，致遺產總額之計算發⽣差

異，係因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之結果，尚難謂該條

稅法之規定違背憲法第七條規定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澤鑑　林永謀　林國賢　施文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城仲模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曾華松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⺠ 法 第 1016 條 、 第 1017 條 （ 74.6.3. 修 正 前 ）
(71.01.04)

⺠法第1017條、第1018條、第1019條、第1020條、
第1021條、第1022條、第1023條（74.6.3.修正後）
(74.06.03)

⺠法第1024條、第1025條、第1026條、第1027條、
第1028條、第1029條、第1030條（74.6.3.修正後）
(74.06.03)

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1條(74.06.03)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11款(84.01.13)

最⾼法院55年台抗字第161號⺠事判例

相關文件 抄廖吳○梅聲請書

茲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八條第⼀

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。

聲請事項：

為聲請⼈受最⾼法院八⼗⼆年度台上字第⼀五○三號、台灣⾼等

法院八⼗⼀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⼆三四號及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七

⼗九年度訴字第四六五八號⺠事確定判決，其適⽤違憲法規之結

果，違反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、及增修條文第⼗八條第三項之

規定，侵害聲請⼈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茲依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82010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85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85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5&ldate=1985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67&ldate=1995011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c55%2c%e5%8f%b0%e6%8a%97%2c161%2c001
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聲請貴院⼤法

官會議解釋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修正前⺠法親屬編（以下稱舊

⺠法）第⼀千零⼗六條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、⺠法親屬編施⾏

法第⼀條後段之規定、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

及⺠事法院依上開規定與判例⽽諭知聲請⼈敗訴之確定判決，牴

觸憲法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

男與女的區別，⾄多只在⽣理上或功能上有所不同，並不因⽽衍

⽣價值衡量上的差異。因此，當⼀對男女組成⼀個家庭，彼此分

擔家庭中相同或不同性質之⼯作，他們所付出的勞⼒與⼼⼒，應

是等量⿑觀，並且依據彼此之努⼒所獲得之財產，亦應肯定其獨

立且完整之權利。但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

項規定及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依該規定所為

之闡釋，仍舊抱持著「妻為夫之附屬物，妻之財產均歸夫所有」

的傳統觀念，不但有違登記公⽰之⼤原則，且剝奪已婚婦女在憲

法上所享有之獨立財產權，更成為對婦女進入婚姻之最⼤懲罰！

如此與憲法所揭諸之男女平等原則及憲法所保障之⼯作權、財產

權，實有違背！雖⺠法於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三⽇做了⼤幅之修

正，並將上述規定儘量朝兩性平等的⽅向修改，但是由於⺠法親

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了不溯及既往之原則，無疑⼜將已婚

婦女區隔成兩類，予以差別待遇，致令在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以前

結婚並取得財產之婦女未能受到新修正法律的潤澤，⽽須永遠忍

受著惡法所帶來的惡害。故懇請 貴院⼤法官會議本著公平正義之

精神儘速審查本案，並立即作成具體解釋，宣告如聲請事項，俾

使法律能落實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，並使聲請⼈回復其憲法

所保障之基本權利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（⼀）緣聲請⼈與廖○⽥於⺠國六⼗⼀年⼗⼀⽉⼆⼗五⽇結婚，

婚後兩⼈⽩⼿起家，共同經營油罐⾞，將經營所得利潤共同投資

購買不動產。先後共購買三棟房地產，第⼀、三棟登記夫之名

義，第⼆棟登記妻之名義，歸妻所有。夫妻事業穩固後，夫即外

遇不斷，甚⾄毆打聲請⼈，最後經聲請⼈以通姦、不堪同居之虐

待及難以維持婚姻共同⽣活⽽請求判決離婚。經台灣板橋地⽅法



院於七⼗八年⼗⼀⽉間判決離婚確定，夫廖○⽥隨即向台灣台北

地⽅法院起訴，請求將七⼗⼀年購得登記為聲請⼈名下的唯⼀不

動產，即座落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⼀⼩段○○○地號之⼟地應有

部分四分之⼀及地上建物⾨牌號碼為台北市○○○路○段○○巷

○○弄○號（嗣改編為台北市○○○路○○巷○○○號）地⾯層

⾯積九⼆．九五平⽅公尺暨廊台⾯積⼗七．⼀五平⽅公尺之房

屋，更名登記為夫廖○⽥所有。

（⼆）歷經三審之訴訟程序，聲請⼈主張：系爭房地為聲請⼈所

有，並登記為聲請⼈之名義，依登記公⽰之⼤原則，廖○⽥既起

訴主張系爭財產為其所有，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，⾃應由廖○

⽥就系爭財產為其所有之情事負舉證之責。其次，系爭財產係雙

⽅合夥經營⼤⼩油罐⾞，以所得之款即聲請⼈勞⼒所得報酬所購

買，依舊⺠法第⼀千零⼗三條第四款規定，為聲請⼈之特有財

產。如認系爭不動產之資⾦來源非全部屬聲請⼈之勞⼒所得之報

酬，非聲請⼈之特有財產，亦屬廖○⽥為酬謝聲請⼈多年之辛

勞，將之贈送予聲請⼈，經聲請⼈允受⽽辦妥所有權登記，依舊

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規定，亦為聲請⼈之原有財產。且經聲請⼈

提出多年經營油罐⾞聲請⼈親筆記帳之帳冊原本，以及廖○⽥親

筆書寫之切結書多紙，並經出賣⼈出庭作證。但均不為歷審法院

所採納，⽽為聲請⼈敗訴之判決確定。

（三）綜觀三審對聲請⼈敗訴判決之理由，無非是依據⺠法親屬

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⽽適⽤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、⼀千零⼗

七條第⼆項之規定及援引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

例，認為「婚姻關係存續中始⾏取得之財產，如妻不能證明為其

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，依修正前⺠法親屬編第⼀千零⼗六條及⼀

千零⼗七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即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歸屬於

夫。」⼀⽅⾯將系爭財產是否為廖○⽥所有之舉證責任，判由聲

請⼈負擔；他⽅⾯復認為聲請⼈無法證明系爭財產為其勞⼒所得

之報酬，或為廖○⽥無償贈與之情事，且聲請⼈認為系爭財產若

非其特有財產，亦屬其原有財產，則其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顯有⾃

相⽭盾之處，完全罔顧登記之公信⼒，亦完全忽略夫妻婚姻共同

⽣活中，夫妻共同協⼒創業之成果應由夫妻共享之平等精神！廖

○⽥隨即持該確定判決⾄地政機關辦理更名登記，並占有聲請⼈

惟⼀所有之⼟地及建物。聲請⼈將近⼗七年的婚姻，以及對婚姻

的犧牲奉獻，因上開法律之規定及判例之闡述，落得孑然⼀⾝，

掃地出⾨。



（四）按男女在法律上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七條⾸先揭櫫之平等

原則，即「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

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」此外，憲法亦於第⼗五條規定：「⼈

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再者，⺠國八⼗⼀

年新增修之憲法條文第⼗八條第三項復強調「國家應維護婦女之

⼈格尊嚴，保障婦女之⼈⾝安全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兩性地位

之實質平等。」更是憲法積極的對兩性平等所為之重⼤宣⽰。⽽

今由於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，使有違憲嫌疑之舊⺠

法第⼀千零⼗六條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，以及最⾼法院五

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繼續對本案有適⽤餘地，致使聲請

⼈受憲法所保障之平等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受到損害及剝奪，聲

請⼈已別無其他法律上之救濟途徑，故依法聲請⼤法官會議解釋

前揭規定及判例，違背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

⼗八條第三項之規定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緣最⾼法院八⼗⼆年度台上字第⼀五○三號⺠事確定判決，維持

台灣⾼等法院八⼗⼀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⼆三四號判決所持之⾒

解，係依據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⽽適⽤舊⺠法第⼀

千零⼗六條、⼀千零⼗七條之規定及援引最⾼法院依該規定⽽作

成的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。其中，舊⺠法第⼀千零⼗

六條規定：「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，夫妻

所取得之財產，為其聯合財產，但依第⼀千零⼗三條規定，妻之

特有財產不在其內。」舊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復規定：「聯合財

產中，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

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妻之原有財產，保有其所有權。聯合財產

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，為夫所有。由

妻之原有財產所⽣之孳息，其所有權歸屬於夫。」從上述兩項規

定，可以明顯看出立法者對兩性在聯合財產的制度內有不同之價

值衡量。因為加入聯合財產，對妻⽽⾔是比較不利的選擇，亦即

若不加入聯合財產，則妻對其財產保有所有權、管理權以及孳息

收取權，但若加入聯合財產，妻僅能保有所有權；反之，加入聯

合財產對夫則⼗分有利，因為夫不但可以享有⾃⼰之特有及原有

財產的所有權、管理權以及妻原有財產之孳息收取權，甚⾄還包

括某項財產不屬於夫或妻之特有或原有財產的所有權（以下簡



稱：不明財產之所有權）。⽽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

號判例後段⼜進⼀步闡述：「妻於婚姻關係存績中始⾏取得之財

產，如不能證明其為特有或原有財產，依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

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即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應屬於

夫。」如此似⼜將立法之文義作了更延伸之解釋，因為上述兩項

規定僅僅說明，若某項財產不屬於夫或妻之特有或原有財產，夫

只是毋庸舉證該項財產為其所有⽽已。因此配合⺠事訴訟法第⼆

百七⼗七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，若妻起訴主張某項財產為其所

有，應就該項財產為其特有或原有財產負舉證責任；若夫起訴主

張某項財產為其所有，則應就該項財產並非妻之特有或原有財產

負舉證之責。然最⾼法院上述之判例，卻將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

條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之適⽤，推向了更不利於妻之情

境，換⾔之，即便為夫起訴主張某項財產為夫所有，仍由妻負擔

最終之舉證責任。如此對於男女兩性所經營之婚姻與家庭，無異

更強化雙⽅間之不平等關係！

（⼆）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1 按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及五⼗五

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，均係明顯針對已婚男女兩性為不同之

處遇。其中舊⺠法之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是對已婚男女的⼯作評

價、財產權保障有所不同，⽽上述判例更進⼀步認為兩性在訴訟

主張的負擔上亦有差異。雖然這些法規範與憲法第⼗五條對⼯作

權、財產權之保障有關，但主要的問題仍屬涉及憲法第七條平等

權的部分。關於平等權之⽬的合憲性審查，⾸應強調的是憲法並

非全⾯禁⽌立法者為差別待遇，只是立法者進⾏差別待遇的前

提，必需是規範的對象在可比較的基礎上，有顯著之差異，若對

之等同處置，反⽽會造成不公之結果。且平等權所宣⽰的理念是

「相同之事物，應為相同之處理；不同之事物，應依其特性，為

不同之處理。」（註⼀）此即說明若事物本質相同卻施以不同對

待；或事物本質不同，反⽽等同視之，均與平等之意義有違。因

此，立法者根據事物本質的差異，所進⾏的差別待遇，仍被理解

在憲法平等保護原則的範圍之內。⾄於憲法第七條將其中關於

「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」此等最易涉及平等論爭的分

類，先⾏例⽰，顯⾒此等分類應較其他未例⽰之分類，受到更嚴

格之合憲審查。⽽今上述規定及判例明顯針對「性別」及「已婚

與未婚者」在⼯作評價、財產保護及訴訟主張的擔負上，給予不

同之規範。難道男與女、已婚與未婚真的有如此顯著的特⾊存



在，以致於有為差別待遇之必要？

2 關於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 

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的立法理由記

錄，⼤多已逸失或無記載，但從當時的立場環境以及其後形成的

判例和學說的⾒解，⼤約可以歸納出兩點，其⼀，制定⺠法之

初，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仍⼤多保持著傳統社會中「男主外，女

主內」的⽣活模式。女性只存在於家庭內，很少在外勞動以賺取

貨幣薪資，因⽽也就難以透過市場交易以取得經濟資產。因此，

即便某項財產係登記在妻名義之下，絕⼤多數的情形仍是夫所購

買，且在夫的使⽤管理之下，既然社會的多數情況是如此，法律

不過依循著社會現狀來加以制定罷了。其⼆，⺠法制定當時參酌

各國立法例⽽規定了夫妻財產制，作為夫妻相互間⾃結婚起⾄婚

姻解消為⽌，⼀切財產關係的準則。但該內容不獨規範於夫妻之

間⽽已，當財產實際上為夫所購買且為夫管領之下，卻故意將該

項財產登記為妻之名義，顯有詐害夫之債權⼈藉脫產以避免強制

執⾏的意圖。故為保護夫之債權⼈，有「必要」在立法上規定該

財產仍屬夫所有，以杜絕弊端。

若上述舊⺠法規定之立法理由確實如此，那麼立法者⼀開始便否

定女性在家勞動的⼯作價值，不認為女性對家庭的勞務付出可以

獲取任何的財產權利。難道說已婚女性養育兒女、操持家務的⼯

作不算⼯作〕事實上否認已婚婦女對於家庭之貢獻的立法，無疑

地將阻礙婦女⾛入婚姻的意願，尤其是於現今男女受教育機會均

等的情形下，女性為其家庭放棄可能獲得的經濟上利益與事實上

之成就，使得其配偶於職場上獲取所得，其對於婚姻家庭所付出

貢獻之價值，實應與其配偶於職場上所獲取之所得相當。況憲法

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三項明文規定：「國家應維護婦女之⼈格尊

格，保障婦女之⼈⾝安全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

平等。」否則已婚婦女對於家庭貢獻之價值，⼜如何能落實憲法

保障婦女⼈格尊嚴之意旨〕此外不可否認地無論是由於傳統上或

⽣理上之因素，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為我國現今⼤部之婚姻模

式，女性往往因為家庭或照顧⼦女必須放棄或僅從事部分⼯時之

⼯作，如果我們亦同時否認其為家庭付出勞務之價值，是否亦有

性別歧視之嫌疑〕環顧世界先進諸國，如德國、瑞⼠等國家皆已

於法文中明⽩規定，承認婦女對於家庭貢獻之價值，例如德國於

⼀九七七年修正其⺠法第⼀千五百八⼗七條以下之條文時，於其

修法意旨即明⽩表⽰：「婚姻關係中，雖然夫妻將其各⾃任務區



分為賺取所得與家務勞動，然⽽其因此⽽產⽣之價值應為等價」

（ 參 閱 德 國  BT-Drrucks.7/650s.155 及  BT-Drucks. 7/4361 

s.19)，因此婦女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因其配偶⼯作所得⽽獲取之社

會保險，不因其婚姻關係終⽌⽽喪失，相反地其擁有與配偶共同

獲 得 之 社 會 保 險 ⾦ 總 額 之 半 數 （ 所 謂 的

Versorgungsausgleich）。此外對於婦女因為家庭⽽喪失或減

少所得獲取之可能性，德國亦於⺠法第⼀千三百六⼗三條以下有

所謂「淨益補償」制度（Zugewinnausgleich ），使婦女對於

其配偶於婚姻關係中因其共同努⼒所獲取之淨益，亦有⼀半之請

求權，確實防⽌婦女因為家庭之付出，⽽受到不利之待遇（亦請

參閱德國聯邦最⾼法院⺠事判決 BGHNJW 1984, S.1289ff. ，針

對完全放棄⼯作之全職家庭主婦；針對放棄全時⼯作之家庭主

婦）。再者，農地勞動常需有⼀半以上是女性貢獻之勞⼒，是否

僅因為她們所協助的是⾃⼰的⽗兄、丈夫，她們的⼯作即不算是

⼯作〕她們就不應該獲取⼀份報酬〕固然當時之女性或許很少受

雇於他⼈，但並非完全沒有，她們也會有與之交易的對象，如果

她們有其名義下的不動產，這時與她們交易的對象反⽽會很慎重

的考慮其是否已婚，因為若是已婚婦女，該項財產不⼀定為她們

真正擁有，那麼將來債務就有難以清償之虞。因此，作為⼀個交

易主體在選擇交易對象時，他必定會先選擇男性，尤其是已婚男

性（債權⼈可以⾃夫及妻的財產獲得清償），次好的但並非完全

沒有，她們也會有與之交易的對象，如果她們有其名義下的不動

產，這時與她們交易的對象反⽽會很慎重的考慮其是否已婚，因

為若是已婚婦女，該項財產不⼀定為她們真正擁有，那麼將來債

務就有難以清償之虞。因此，作為⼀個交易主體在選擇交易對象

時，他必定會先選擇男性，尤其是已婚男性（債權⼈可以⾃夫及

妻的財產獲得清償)，次好的選擇才是未婚女性，最壞的選擇則

是已婚女性，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，已婚女性當然難有交易能⼒

可⾔。⽽舊⺠法這種對男與女，以及對已婚婦女與未婚女⼦之間

所為之差別待遇，對於⾃政府播遷來台以後的台灣局勢，其差異

性更被凸顯出來。是時台灣勞動⼒需求孔急，許多女性陸續投入

勞動市場，有的是實際受雇領有薪資，有的則是與⽗兄或丈夫共

同創業，⽩⼿建立台灣的中⼩企業經營模式。但隨著交易活動⽇

趨活絡，已婚婦女逐漸發現⾃⼰竟處在經濟與法律的雙重劣勢

中，在未⾛入婚姻關係前，她努⼒賺取的財產當然是她所擁有；

⾛進婚姻關係後，她的資產反⽽不⼀定是她的，因她不⼀定保存



每⼀筆資⾦來往證明；⼀旦⾛出婚姻關係，更可確定她將⼀無所

有！從這個層⾯反省當時⺠法制定時之立法⽬的，所謂「社會現

狀」及「為保護夫之債權⼈」，何嘗不是立法者⽗權⼼態作祟。

因為「社會現狀」是男性所營造，⽽法律則為其幫兇；⾄於「為

保護夫之債權⼈」的理由更是荒謬，難道妻的債權⼈就不值得保

護〕且夫若真有脫產意圖，這樣的規定就⾜以保護夫之債權⼈〕

或者更深刻的說，立法者是不是在⿎勵「同居」，懲罰「婚姻」

呢〕雖然其後立法者多少意識到這是有疑義的差別待遇，⽽作了

部分修正，然⽽這項修正卻不溯及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以前結婚並

置有財產的婦女。如此立法者等於再度進⾏了另⼀項可疑之分類

（suspected classification），將已婚婦女區分為兩類，難道說

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之前與之後結婚的婦女，在⼯作、財產的評價

上真的存有如此顯著之差異〕況且婦女同樣為家庭貢獻勞⼒，為

什麼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以前所取得的財產不是她的，七⼗四年六

⽉五⽇以後所取得的財產，才真正屬於其所有，難道說七⼗四年

六⽉五⽇之前的⼯作不是⼯作，之後的⼯作才是⼯作？

綜上所述，男與女、已婚婦女與未婚女性之間，在⼯作及財產權

享有的評價層⾯，並不存在⽣理或功能上的顯著差異。然⽽上述

舊⺠法規定卻逕予分類並賦予不同規範，已顯然違背憲法對⼈⺠

平等保護之要求！

3 關於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 

關於不動產取得⽅式，依⺠法第七五八、七六○條規定，應具備

三項要件，分別是雙⽅當事⼈間讓與之合意、書⾯契約及登記。

⼜⼟地法第四⼗三條規定，依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之效⼒。

對於上述規定的適⽤，最⾼法院七⼗⼆年台上字第七九八號及六

⼗九年台上字第⼆七三三號判決謂：⼟地登記有絕對之效⼒，系

爭樓房既經登記為被上訴⼈所有，⽽此登記⼜未經依法塗銷，所

謂買賣係出於通謀虛偽云云，殊不⾜以動搖被上訴⼈就系爭樓房

之所有權之存在。⼜最⾼法院七⼗⼆年台上字第三六九七號判決

亦謂：按依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之效⼒，訟爭房屋既已登記

為被上訴⼈所有，被上訴⼈⾃毋庸為舉證以證明其取得所有權之

事實，應由上訴⼈就其主張兩造間所成立之信託關係之事實，先

為舉證。由上述規定及判決之說明，可知在⼀般財產訴訟，尤其

是不動產所有權之爭議，應由否定登記名義⼈為所有權⼈之⼈，

就其債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（如登記名義⼈所有權取得之原因事

實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⽰；雙⽅間存有信託法律關係等）之事



實，負有舉證責任。

其次，舉證責任之分配，依⺠事訴訟法第⼆七七條規定：「當事

⼈主張有利於⼰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。」⽽訴訟法學

者對此條之分析，提出法律要件分類說之最低限度事實說，認為

訴訟中之⼀造主張對造權利有障礙者，應就該權利有障礙之實體

法上規定要件，負舉證責任（註⼆）。因此，在通常訴訟事件，

起訴否定對造具備某項實體法之權利，應由起訴之⼈就對造不具

有該項權利，負舉證責任。

從上述舉證責任學說歸納整理，若有某甲起訴某⼄並非某件不動

產之所有權⼈，⽽請求法院將該項不動產回復為某甲所有。但由

於某⼄係該項不動產之登記名義⼈，且訴訟係由於某甲否定某⼄

之權利⽽開始，⾃應由某甲就某⼄⽋缺取得該項不動產之原因事

實，負舉證責任。為什麼這項對⼀般⼈均有適⽤的舉證責任分配

之原理原則，在某甲與某⼄具有或曾有婚姻關係，就會變得完全

不同〕為了⾃圓其說，最⾼法院於六⼗三年台上字第五⼆⼆號判

例⼜謂：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不動產，雖登記為妻所

有，但依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，其所

有權歸屬於夫，此與⺠法第七五八條所定依法律⾏為⽽取得不動

產物權，非經登記不⽣效⼒之情形不同。換句話說，夫妻間財產

之移轉排除了⺠法七五八條及⼟地法第四⼗三條規定之適⽤。既

然最⾼法院也指出了夫妻間的財產移轉與⼀般⼈不同，那麼聲請

⼈不禁要問，到底有哪些「不同」〕⼜為什麼「不同」〕或有⼈

謂通常妻並無資⼒，卻擁有不動產產權，實隱現詐害夫之債權⼈

之意圖，且夫妻間由於關係親密，其通謀虛偽意思表⽰也往往難

以證明。因此既然登記在妻名義下的不動產，有極⼤可能屬於

「不明財產」，依舊⺠法規定應屬夫所有，若有例外情況是屬於

妻的特有或原有財產，⾃應由妻負舉證責任較為妥當。關於此種

說法，聲請⼈已在前段作了部分駁斥，實際上妻的「資⼒」常常

隱藏在夫的資產之下，不過藉由將某項不動產物權登記給妻⽽顯

現出來。何況就不動產物權登記給妻的時間觀察，往往是夫妻感

情穩定、財務狀況良好，夫伴有酬謝妻多年辛勞持家之意思，然

⼀旦感情破裂，為夫者⾃是不惜對簿公堂，向妻證明其優勢立

場。其次，細究債務⼈具備藉脫產以逃避債權⼈追索之意圖，常

是其財務狀況發⽣危機，並預⾒⾃⼰現有財產有逸失可能時，才

欲藉由通謀虛偽意思表⽰將名下財產移轉給他⼈，則夫在其財務

狀況穩定時，將某項不動產登記在妻名義下，如何稱是具有詐害



夫之債權⼈意圖呢〕更何況同樣是贈與不動產，若夫贈與給⽗

⺟、兄弟、⼦女乃⾄同居⼈或是其他親朋，均可以毋庸證明取得

該項不動產之原因事實，為什麼贈與給妻，反⽽要妻證明當初贈

與契約之存在〕難道妻能將當時恩愛情景重現，將夫之⼝頭承諾

錄製〕誠如法諺所⾔：「舉證之所在，即敗訴之所在。」今妻擔

負比⼀般財產訴訟當事⼈更不利的舉證責任，⼜在婚姻關係瀕臨

破裂或已破裂之際，還剝奪其財產權利，令妻情何以堪〕如今最

⾼法院只說明妻在財產訴訟之地位與其他⼈不同，卻找不到可以

⽀持妻與其他⼈（尤其是與夫同居，卻無婚姻關係之⼈）有何

「不同」之理由，難道說夫若以通謀虛偽意思表⽰贈與給⽗⺟、

兄弟、⼦女、同居⼈或其他親友之情形，就比較容易證明出來

嗎？

因此，已婚婦女在憲法財產權的保護上，並不存在應異於其他⼈

規範之必要。故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將已婚

婦女課以較重之舉證責任負擔，顯然違反憲法平等保護之要求！

4 關於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 

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規定：「關於親屬之事件， 其在修

正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⽤修正後之規

定。」⽽⺠法親屬編於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，六⽉五⽇公

佈施⾏，故在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以前結婚並置產之夫妻，原

則上仍應繼續適⽤舊⺠法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。正因為本條之

規定，使得在⺠國七⼗⼀年⼗⼆⽉⼀⽇登記為聲請⼈所有之不動

產，由於適⽤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並援⽤

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之結果，使聲請⼈之前

夫廖○⽥得將上述財產予以更名登記。

如聲請⼈前述之說明，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實際上

也進⾏了⼀項可疑的分類，將已婚婦女區分為⺠國七⼗四年六⽉

五⽇以前及以後結婚者，並予以差別待遇。或許有⼈謂施⾏法此

項規定乃出於「法安定性」之要求，避免原先已信賴該項財產為

夫所有的夫之債權⼈，因新法之規定⽽受到法律溯及之不利益，

此亦是對舊制度所形成既得利益者之信賴予以保護。誠如吳庚⼤

法官於釋字第⼆七⼀號解釋所著之不同意⾒書中，認為法律不溯

及既往的原則乃源⾃於憲法第八條「法定程序」，與信賴保護有

關，⽽有「信賴保護作為⾃由保護」之憲法原則之建構，⽽此項

⾒解即與德國憲法法院及通說趨於⼀致（註三）。德國憲法法院

於⼀九六⼀年對「所得稅法及法⼈稅法補充法」⼀案所為之判



決，即提出信賴保護主要源⾃「法治國原則」及其下位階的「法

安定性」要求的審查概念，並對⼀個「真正」溯及⽣效（註四）

之法律採取「原則上違憲」的⾒解。但該項判決也隨即強調：

「這並非毫無例外地適⽤，倘若對某⼀法律狀態的信賴在客觀上

係不正當的（sachlich nicht gerechtfertigt)，即不考慮予以信

賴保護。」，⽽它所認為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況有四（註五）：

（1）倘若⼈⺠在法律效果溯及發⽣的時點上，依照當時的法律

情勢，對該項新規定可能預⾒的話；

（2）倘若舊法係不明確及混亂不清的，則⼈⺠於其計畫之際不

得對之加以信賴，在此種情況必須允許立法者將法律狀態溯及既

往的加以澄清；

（3）⼈⺠對於由無效規範所創設的法外觀予以信賴時，該信賴

不值得保護。在此種情況必須允許立法者將法律狀態溯及既往地

加以澄清；

（4）凌駕於法安定性要求之上的公共福祉的重⼤理由，可以將

⼀個溯及效⼒規定予以正當化。

若以德國憲法法院此項觀點來看我國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

段規定，表⾯上其所為之不溯及既往確保了舊⺠法第⼀千零⼗

六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下夫之債權⼈之信賴利益，但是夫

之債權⼈的信賴是否即是值得保護的信賴呢〕如前所述，舊⺠法

的上述規定，⼀⽅⾯對已婚婦女之⼯作權、財產權構成嚴重之剝

削，它不但否定女性在家勞動之價值，同時相較於男性更是對女

性地位予以貶抑；他⽅⾯該項規定也與交易安全有關之公⽰與公

信原則⼤相違背，它不但未保護到妻之債權⼈，甚⾄也未能確實

對夫之債權⼈給予保護，因此基於這些「公共福祉的重⼤理

由」，本應採取溯及⽣效之⽅式，將此⼀虛存之信賴予以排除。

更何況在⽬前⼟地訴訟及非訟實務關連到舊⺠法上述規定及相關

判例者，幾乎是夫與離異或欲離異之妻的興訟，因此與其說不溯

及⽣效係為保護夫之債權⼈之信賴，還不如說它確保了夫得以有

效懲戒不聽話配偶的利器。其次，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

規定也不符合法治國之比例原則（註六）的要求，因為⺠法第⼀

千零⼗六、⼀千零⼗七條於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修正之⽬的乃

為貫徹兩性平等之思想，但在立法⼿段之選取上卻採⽤不溯及⽣

效之⽅式，使得過去之不平等持續為害（⼿段不⾜以達成⽬的，

違反適合性原則），⽽其以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作為界分之時

點，⼤⼤侵害了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以前結婚並取得財產婦女



之⼯作權與財產權（⼿段所造成之侵害並非最⼩之侵害，違反必

要性原則），更有甚者，該⼿段所為之侵害相較於其所卻保護的

夫之債權⼈的信賴（如果有的話）根本不成比例（⼿段所侵害之

公益與其所欲維護之私益不成比例，違反狹義比例原則）。何況

即便真有值得保護的夫之債權⼈之信賴存在，立法者⼤可規定在

新法施⾏之後的⼀段時間內（例如「本法施⾏後⼀年內‥‥」），

允許夫或夫之債權⼈，為或代為更名登記，⽽在上述期間過後，

便應⼀律適⽤新法，如此亦能對其信賴予以充分保護。其次，由

於舊法之繼續適⽤，⽬前與夫或妻交易之第三⼈，反⽽另外要費

⼀番功夫調查他或她是什麼時候結婚〕其名下所有之不動產是什

麼時候登記的〕不能⼀概以登記名義為標準。如此之規定⼤⼤地

增加了交易上與法律適⽤之困援，更違反法之安定性原則！

總括⾔之，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之規定，不論從信賴保

護、比例原則，乃⾄法安定性之⾓度觀察，均顯⾒其不⾜說服之

處，惟有將新修正之⺠法第⼀千零⼗六、⼀千零⼗七條規定溯及

地適⽤，⽅能矯正並彌補舊法所造成之損害。

5 依據上述之說明，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、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

規定及其相關判例已明顯違反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⽽⺠法親

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適⽤的結果，卻使得舊⺠法之上述規定繼

續有適⽤之餘地，也與憲法所標榜的法治國原則難以契合，故聲

請⼈懇請貴院⼤法官會議對本案之審查，能逕予違憲之宣告。

但是若以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所為之宣告⽅式觀之，

如果貴院仍認為夫之債權⼈的信賴尚有某程度保護之必要，逕⽽

認為上述規定或與憲法有「不相符合」之處，然尚未到達違憲且

立即無效之地步者，聲請⼈亦懇請貴院能針對本案並不存在夫有

脫產意圖及保護夫之債權⼈信賴的情況之特殊性給予個案救濟之

機會。雖然⼤法官審理案件法並未就⼤法官會議宣告之效⼒，給

予明確之規範，但在外國法例的援引上，同為⼤陸法系並設有憲

法法院之奧地利，便在憲法上明定憲法法院解釋憲法之效⼒。奧

國憲法第⼀四○條第三項規定，若立法機關無立法權限或其公佈

之法律不合乎憲法規定者，原則上憲法法院應將該項法律全部撤

銷（註七）。⾄於撤銷判決之效⼒，原則上⾃聯邦或邦最⾼主管

官署公佈判決之⽇⽣效，亦即撤銷之效⼒係向將來發⽣，但是憲

法亦授權憲法法院裁量，得向將來指定法令之失效⽇期，唯此項

指定失效之⽇期⾄遲不得超過⼀年（註八）。其次，奧國⼀九七

五年修憲後亦規定憲法法院之撤銷判決使得某項法律失效之前，



對於基於該法律作成的執⾏⾏為（Vol-lzugalt)，除原因案件

（ Anlassfall ） 外 ， 不 ⽣ 影 響 （ 註 九 ） 。 ⽽ 所 謂 之 「 原 因 案

件」，其憲法法院於判決中指出，係指事實上已導致違憲審查程

序之法律案件。由於可能有許多案件，不是原因案件，且其事實

之發⽣係在判決⽣效前，法院或⾏政官署依據上述原則性之規

定，必須仍然適⽤已諭令將失效之法令，⽽造成不公平之現象，

因此憲法另授權憲法法院得在判決中另諭知這些案件不適⽤被撤

銷之法令，⽽憲法法院為此項諭知後，法院或⾏政官署亦應遵守

其諭知，不得再適⽤已撤銷之法令（註⼗）。

從上述奧國憲法及憲法法院判決之分析，適可供 貴院⼤法官會議

作為其解釋憲法效⼒之參考。因此，不論 貴院⼤法官會議對本案

之審查認為已構成違憲⽽無效，或是僅與憲法規定不相符合⽽指

定將來某⼀失效期限，均能給予聲請⼈得向普通法院提起再審之

機會！

6 綜上所述，最⾼法院八⼗⼆年度台上字第⼀五○三號、台灣⾼

等法院八⼗⼀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⼆三四號及台灣台北地⽅法院

七⼗九年度訴字第四六五八號⺠事確定判決，適⽤⺠法親屬編施

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之結果，⽽適⽤舊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、⼀

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及援⽤最⾼法院五⼗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

號判例，有牴觸憲法第七、⼗五條及增修條文第⼗八條第三項規

定之疑義，為此聲請 

貴院惠予審查，並為違憲之宣告，以維護憲法保障⼈⺠權益之精

神，實感德誠。

此 致

司法院

所附關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⼀、最⾼法院八⼗⼆年度台上字第⼀五○三號判決影本⼄份。

⼆、台灣⾼等法院八⼗⼀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⼆三四號判決影本

⼄份。

三、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七⼗九年度訴字第四六五八號判決影本⼄

份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四 年 ⼆ ⽉ ⼆⼗四 ⽇

聲請⼈：廖吳○梅

代理⼈：尤美女律師



註 釋：

1 碩⼠論文「從平等權拘束立法之原理–論合理差別之標準」，

李惠宗著，第⼀三五⾴，⺠國七⼗七年六⽉

2 ⺠事訴訟法新論，楊建華、王甲⼄、鄭健才著，第三四八⾴，

⺠國八⼗年⼗⽉版。

3 台⼤碩⼠論文「法律之溯及效⼒－從德國判例及學說論法律變

更時⼈⺠權益之保護」，陳雍之著，第三⼆⼆⾴，⺠國八⼗年六

⽉。

4 「真正的溯及效⼒」係相對於「不真正溯及效⼒」，兩者之共

通要素均來⾃法律變更之結果，⽽前者係指法律變更時，其構成

要件之事實已終結或完成；後者則是法律變更時，構成要件事實

尚在進⾏或尚未終結。同註三，第九～三⼗⾴。

5 同註三，第五⼗三～五⼗四⾴。 

6 台⼤碩⼠論文「比例原則作為規範違憲審查之準則–⻄德聯邦

憲法法院判決及學說之研究」，盛⼦龍著，⺠國七⼗八年六⽉。

7 台⼤碩⼠論文「論⼈⺠聲請解釋憲法之制度」，林錫堯著，第

⼆四三⾴，⺠國七⼗三年六⽉。

8 同註七，第⼆四五～⼆四六⾴。 

9 同註七，第⼆四八⾴，引⾃奧國憲法法院Vfslg 三○八六。 

10 同 註 七 ， 第 ⼆ 四 八 ⾴ ， 引 ⾃  Vfslf 8234,8233. 

VwslgNF99944。 

附件⼀：最⾼法院⺠事判決八⼗⼆年度台上字第⼀五○三號

上 訴 ⼈ 廖吳○梅即吳○梅

訴訟代理⼈ 尤美女律師

被 上訴 ⼈ 廖○⽥

右當事⼈間請求所有權更名登記事件，上訴⼈對於中華⺠國八⼗

⼆年三⽉⼀⽇台灣⾼等法院第⼆審更審判決（八⼗⼀年度上更

（⼀）字第⼆三四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上訴駁回。



第三審訴訟費⽤由上訴⼈負擔。

理 由

本件被上訴⼈主張：兩造於⺠國六⼗⼀年⼗⼀⽉廿五⽇結婚，七

⼗八年⼗⼀⽉間經法院判決離婚。伊於七⼗⼀年⼗⼆⽉⼀⽇購買

系爭坐落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⼀⼩段○○○號⼟地應有部分四分

之⼀及地上建物⾨牌台北市○○○路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號（嗣

改編為台北市○○○路○○○巷○○○號）地⾯層⾯積九⼆．九

五平⽅公尺暨廊台⾯績⼗七．⼀五平⽅公尺房屋，雖以上訴⼈名

義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惟系爭房屋並非上訴⼈之特有財產或原

有財產，伊亦無贈與上訴⼈之意思，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

條、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，其所有權應屬於伊等情，求為

命上訴⼈將系爭房地更名登記為伊所有之判決。上訴⼈則以：系

爭房地為兩造合夥經營⼤⼩罐油⾞，以所得之款即伊勞⼒所得報

酬所購買，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三條第四款規定，為伊特有

財產。如非伊特有財產，亦屬被上訴⼈為酬伊多年之辛勞，將之

贈送與伊，經伊允受⽽辦妥所有權登記，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

⼗七條規定，亦為伊原有財產。何況被上訴⼈曾立切結書，同意

如再動⼿打伊，願將該房地產權歸伊。嗣被上訴⼈動⼿打伊，該

房地即歸伊所有。被上訴⼈請求更名登記，為無理由等語，資為

抗辯。

原審以：系爭房地係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七⼗⼀年⼗⼆⽉⼀

⽇，由被上訴⼈出名與出賣⼈潘施豪訂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所買

受，登記為上訴⼈所有，有結婚證書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、⼟地

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可稽。如妻即上訴⼈不能證明其為特有財產或

原有財產，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

項之規定，應屬於夫即被上訴⼈所有。被上訴⼈於六⼗年⾄六⼗

八年間與訴外⼈⽩義貞、魏文涼、李贊潮合夥開設油罐⾏，由⽩

義貞開⾞，魏文涼收款記帳，上訴⼈並未參與其事，被上訴⼈⼜

於六⼗八年⾄七⼗年間與訴外⼈沈保鳳及其夫在台中合夥開設油

漆⾏，僱請會計⼩姐記帳，並由被上訴⼈負責外務⼯作；被上訴

⼈另於六⼗八年間經營油罐⾏⽣意，六⼗九年間聘請伊弟廖明德

為司機兼外務及收帳，將所得款存入伊設在農會之帳⼾，會計帳

由伊製作，另僱請專⼈製作油量進出帳等情，業據證⼈⽩義貞、

沈保鳳、廖明德分別結證屬實。即上訴⼈之兄陳炳南亦結證稱：

油罐⾞⽣意係伊妹夫廖○⽥（被上訴⼈）與他⼈合黟經營，廖○

⽥曾⽀付伊薪⽔，伊妹廖吳○梅（上訴⼈）記帳並聯絡，無薪



⽔，合夥分紅由廖○⽥取去等語，顯⾒被上訴⼈係與他⼈合黟經

營油漆⾏及油罐⾏，上訴⼈並未參與。上訴⼈於六⼗八年以後雖

曾為被上訴⼈所經營之油罐⾏記帳並聯絡，但僅屬輔助其夫經營

⽽已，尚難謂其有與被上訴⼈合夥營商。是上訴⼈主張系爭房地

係以伊勞⼒所得報酬所購買，為伊之特有財產云云，即屬無據。

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⼀項有關妻之原有財產內，妻因其

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之規定，雖不排除夫之無償贈與情形，但以雙

⽅有無償贈與契約之存在為前提，並非⼀經登記為妻之名義，即

可當然視為夫所贈與。⼜妻所受之贈與物為其特有財產者，依⺠

法第⼀千零⼗三條第三款規定，須經贈與⼈聲明⽽後可。被上訴

⼈迭否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無償贈與契約存在及被上訴⼈曾向

上訴⼈為贈與之聲明。⽽系爭房地果由被上訴⼈贈與上訴⼈，則

兩造間應有贈與契約之存在，且對該贈與關係之存在，上訴⼈應

知之甚稔。但上訴⼈竟辯稱：系爭房地係伊以勞⼒所得購買，為

伊特有財產，或謂：被上訴⼈曾立切結書，同意如再動⼿打伊

時，願無條件與伊離婚，房地產權歸伊所有云云，何致如此歧異

⽭盾〕證⼈即出賣⼈潘施豪僅供證被上訴⼈為⼦女之教育，看中

系爭房地，並由上訴⼈點頭同意，始決定買受等語，尚不⾜以證

明被上訴⼈有將該房地贈與上訴⼈之事實。台北市松⼭地政事務

所八⼗⼀年八⽉廿⼀⽇北市松地三字第⼀四○七六號函附系爭房

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，其上記載登記原因為買賣，亦無從據

以認定兩造間有贈與契約之存在及被上訴⼈曾為贈與之聲明。此

外，上訴⼈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，是其主張被上訴⼈將系爭房地

登記為上訴⼈之名義，即係為贈與之聲明，雙⽅並有無償贈與契

約存在，系爭房地為上訴⼈之原有財產云云，亦無可採。被上訴

⼈出具之保證書、合約書及切結書，分別記載「如：再賭博‥‥孩

⼦、動產、不動產全由你接管」「（財產）全權由太太處理」

「今後如有無故打傷太太者，願無條件任由吳○梅處理」等語，

別無關於如毆打上訴⼈，願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與上訴⼈之記

載。⾄另紙載有「如你在（再）動⼿打我，願無條件離婚，孩⼦

歸我，房⼦的產權歸我，附帶孩⼦的⽣活費⼆百萬元」之切結

書，乃上訴⼈⾃⼰片⾯所書，尚不⾜以拘束被上訴⼈。系爭房地

既為被上訴⼈所有，則其請求上訴⼈為更名登記，⾃無不合。⾄

上訴⼈於離婚後，能否依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，請求被

上訴⼈將該房地所有權之⼀半即應有部分⼆分之⼀移轉登記與上

訴⼈，乃別⼀問題，無礙於被上訴⼈為本件之請求。爰維持第⼀



審命上訴⼈將系爭房地更名登記為被上訴⼈所有之判決，於法核

無違誤。查婚姻關係存續中始⾏取得之財產，如妻不能證明為其

特有或原有財產，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第⼀千零⼗七

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即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應屬於夫（本院五⼗

五年台抗字第⼀六⼀號判例參照）。上訴論旨，引據部分學者之

意⾒，謂依登記公⽰之原則，系爭房地登記既為上訴⼈之名義，

即為上訴⼈所有，被上訴⼈主張為其所有，應由被上訴⼈負舉證

之責云云，指摘原判決違背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，復對原審取捨

證據、認定事實之職權⾏使予以指摘，及就原審已論斷者，謂為

判決不備理由聲明廢棄原判決不利上訴⼈部分，不能認為有理

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。依⺠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⼀條、

第四百四⼗九條第⼀項、第七⼗八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六 ⽉ 三⼗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抄何張○雲聲請書

茲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八條第⼀

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后。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⼀五○號及同年度判字第三⼆⼆三

號所為確定終局判決，其所適⽤之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五⽇修正⽣

效前（以下簡稱「修正前」）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及⾏為

時遺產及贈與稅法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規定，因牴觸憲法第七條

及第⼗五條意旨，請求解釋其應為無效。

⼆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（⼀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涉及之憲法

條文。

緣聲請⼈之夫即被繼承⼈何○毅君之遺產稅，經財政部台北市國

稅局核定時，將聲請⼈名下之財產，除原有財產及特有財產外，



其餘財產適⽤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及遺產及贈與稅

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之規定，認係聲請⼈之夫即被繼承⼈所有，

並計入其遺產總額，據以課徵遺產稅。復查決定、⼀再訴願決定

及⾏政法院之判決均適⽤上述法條分別為駁回之決定及判決。按

夫或妻於婚姻關係中取得之財產，仍應分屬夫或妻之財產，各保

有其所有權。前揭法律卻規定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非原有

財產及非特有財產部分，為夫之所有。原處分且進⼀步據以課徵

遺產稅，顯已不法侵害聲請⼈憲法第七條及第⼗五條所保障「中

華⺠國⼈⺠無分男女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」及「⼈⺠之財產權應予

保障」之權利。

（⼆）所經過之訴訟程序

查聲請⼈接奉原處分機關核定通知書後，乃循序向原處分機關申

請復查，向財政部提起訴願，向⾏政院提起再訴願，均遭駁回，

遂向⾏政法院提起⾏政訴訟及再審之訴，該院分別以八⼗四年度

判字第⼆⼀五○號判決及八⼗四年度判字三⼆⼆三號判決各為原

告之訴駁回及（此部分）再審之訴駁回之判決。

（三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之名稱及其內容。

1 名稱：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。 

內容：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

分，為夫所有。

2 名稱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。 

內容：左列各款不計入遺產總額：

⼗⼀、被繼承⼈配偶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，經辦理登記或確有

證明者。

（四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內容：

1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八⼗⼆年七⽉五⽇（八⼆）財北國稅法第

⼆○○七六號復查決定書，其內容以：「其餘（按係指爭南染公

司股票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）六⼗三年⾄七⼗四年取得部分認

定為聯合財產，依⺠法修正前之規定，該股票應屬夫（被繼承

⼈)所有」，⽽為維持原核定之決定。 

2 財政部八⼗三年四⽉⼗九⽇台財訴第八三⼀七八七⼆三六號訴

願決定書，其內容：適⽤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第⼀千零

⼗七條第⼆項之規定為訴願駁回之決定。

3 ⾏政院八⼗三年⼗⼀⽉四⽇台八⼗三訴字第四⼀⼀四○號決定

書，其內容：適⽤與訴願決定相同之修正前⺠法規定為再訴願駁

回之決定。



4 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⼀五○號判決（附件⼀）及八⼗

四年度判字第三⼆⼆三號判決（附件⼆），其內容：均適⽤修正

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前段、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及遺產及贈

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之規定，⽽為駁回之判決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（⼀）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

之內容。

查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：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

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，為夫所有。及⾏為時遺產

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規定：被繼承⼈配偶（此之配偶實

際上專指「妻」⽽⾔，詳後述）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，經辦理

登記或確有證明者，不計入遺產總額。據上規定，妻於婚姻關係

存續中取得之財產，除原有財產及法定特有財產外，為夫所有，

因此發⽣有⾸揭法律條文牴觸憲法第七條中華⺠國⼈⺠無分男女

在法律上⼀律平等及第⼗五條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原則之疑

義。

（⼆）聲請⼈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⾒解

1 查「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」、「⼈⺠

之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分別為憲法第七條及第⼗五條所明文規

定。按所謂在法律上⼀律平等，係指不僅禁⽌法律之不平等適

⽤，更為禁⽌制定以不平等為內容之法律。⽽所謂財產權應予保

障，旨在確保個⼈依財產存續狀態⾏使其⾃由使⽤、收益及處分

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權⼒或第三⼈之侵害⽽⾔。因此，若所制

定之法律，其內容違反男女平等原則，且侵害⼈⺠受保障之財產

權時，⾃與⾸揭憲法規定牴觸，應為無效。

2 次查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：聯合財產中，夫

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，為夫所有。按依修正

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⼀項規定，妻之財產

分為法定特有財產及原有財產。所謂妻之法定特有財產者，係指

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三條規定之四種財產。所謂妻之原有財產

者，乃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

取得之財產。因此，據上規定，妻於婚姻關係中取得之財產，除

法定特有財產及原有財產外，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

項規定，均屬夫所有，不法剝奪妻之財產權，嚴重違反男女平等

原則，其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及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



之規定，無待贅論。

3 再查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規定：左列各款不計

入遺產總額‥‥‥‥⼗⼀、被繼承⼈配偶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，經

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。據此規定，所謂被繼承⼈配偶，所指似

不分夫或妻，均有其適⽤。惟依財政部 62.12.21 台財稅第三九

三八六號函（詳⾒財政部編印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八⼗⼆年版

第⼗⼆⾴，附件三）解釋：「採夫妻聯合財產制者，以被繼承⼈

配偶名義登記之財產，應否列入遺產課稅，應按下列原則核實認

定：(1）以妻名義登記之財產（編者註：現⾏法為妻之原有財

產），如能提出確實證明，認定為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者，

不應列入夫之遺產課稅。 ‥‥（3）以妻名義登記（編者註：現⾏

法為妻之原有財產）⽽非其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，應列入夫之遺

產課稅。」⾜⾒遺產及贈與稅法本條款之規定，係由前述修正前

⺠法規定⽽來，所謂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，專指妻之部分⽽⾔，

其與前述修正前⺠法規定相同，不法剝奪妻之財產權，嚴重違反

男女平等原則，⽽牴觸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及第⼗五條保障⼈⺠

財產權之規定，不⾔⾃明。

4 末查，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

效。⼜：中華⺠國⼈⺠無分男女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，⼈⺠之財

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七條及第⼗五條亦分別定有明文。惟查修

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及⾏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

條第⼗⼀款卻同為規定：聯合財產中除妻之原有財產及法定特有

財產外，均屬夫之所有，嚴重違反男女平等原則，並侵害妻之財

產權，其有牴觸憲法第七條及第⼗五條規定，⾄為明灼，依憲法

第⼀百七⼗條第⼀項規定，應為無效，不容置疑。

（三）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

查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⽣疑義時，由司法院解釋之，憲法第⼀

百七⼗⼀條第⼆項定有明文；⼈⺠、法⼈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

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

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

法，亦為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所明定；

鈞院依⼈⺠聲請所為之解釋，對於⼈⺠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有效

⼒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或其適⽤法律、命令之

⾒解，經鈞院依⼈⺠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，其受不利確

定終局裁判者，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，前經鈞院

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⼀七七號及第⼀八五號解釋在案。聲請⼈之夫



即被繼承⼈何○毅君之遺產稅事件，原處分、⼀再訴願決定及⾏

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均適⽤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及

⾏為時遺產及贈與稅第⼗六條第⼗⼀款之規定，⽽為不利聲請⼈

之處分、決定或判決，不法侵害聲請⼈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。⽽

聲請⼈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之侵害，唯有鈞院⼤法官會

議解釋其所適⽤之法律違反憲法，始得據以救濟，爰此聲請解釋

憲法。⼜由於修正後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後段規定，其在修

正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⽤修正後之規

定。因此，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雖已修正，該施⾏法並無特別規

定，則尚在施⾏中，聲請⼈並因其適⽤⽽遭受不法之侵害，仍有

解釋之必要，併此陳明。

此致

司 法 院

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⼀、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⼀五○號判決書影本⼀份。

⼆、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三⼆⼆三號判決書影本⼀份。

三、財政部 62.12.21 台財稅第三九三八六號函影本⼀份。 

聲請⼈：何張○雲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五 年 四 ⽉ ⽇

附件 ⼀：⾏ 政 法 院 判 決 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⼀五○號

原 告 何張○雲

何 ○

何 ○

何 ○

共同訴訟代理⼈

陳伯英律師

被 告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

右當事⼈間因遺產稅事件，原告不服⾏政院中華⺠國八⼗三年⼗

⼀⽉四⽇台八⼗三訴字第四⼀⼀四○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

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等之被繼承⼈何○毅於⺠國七⼗九年九⽉⼗九⽇死亡，原

告等於八⼗年三⽉⼗八⽇向被告機關申報遺產稅。該局原核定遺

產總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三⼀⼆、三○三、⼆四⼆元，遺產淨額

三○六、⼀八五、五六九元，應納遺產稅⼀五九、四九八、七四

⼀元，嗣更正遺產總額為⼆九八、六五七、○八⼆元，遺產淨額

為⼆九⼆、五三九、四○九元，應納遺產稅⼀五⼀、三⼀⼀、○

四五元。原告等不服，就被繼承⼈之配偶即原告何張○雲名下屬

聯合財產之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南洋公司）股票

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，及死亡前應納稅捐等部分，申經復查結

果，除准予追認死亡前應納稅捐⼀○、四三三、⼆五八元外，其

餘未准變更。原告等就未准變更部分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

決定駁回，遂提起本件⾏政訴訟。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⼀、查被繼承⼈配偶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

不計入遺產總額–以妻之名義登記之財產，如能提出確實證明，

認定為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者，不應列入夫之遺產課稅；⼜

妻特有財產之孳息無需併入夫遺產課徵遺產稅，分別為遺產及贈

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⼀款所明訂，亦為財政部 台財稅第三九三八

六號及 台財稅第三八○○七號函所明釋。按被告機關所核定被

繼承⼈之配偶即原告何張○雲特有南洋公司股票⼆、四八⼀、⼀

⼆○股，其中九七六、三九八股係原告何張○雲利⽤其特有財產

收入（薪資、特有財產股票之股利及出售特有財產股票所得之價

款），於六⼗三年⾄六⼗九年間以現⾦增資或在市場承購⽽取得

者，另外⼀、五○四、七⼆⼆股係上開股票之孳息－資本公積及

盈餘轉增資之配股，均屬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。被告機關未

詳究即遽予併入被繼承⼈遺產課稅，顯已違上開各規定，再訴願

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洵有未合。⼆、本案系爭股票係原告何張

○雲以其特有財產之收入購得，價款係開立彰化銀⾏⼤同分⾏甲

種存款八八七號帳⼾之⽀票及合作⾦庫⼤同⽀庫之⽀票⽀付，因

此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證據，依現⾏法令規定皆存於⾏庫，除

由彰化銀⾏⼤同分⾏及合作⾦庫⼤同⽀庫出具證明，始符積極⽽

恰當，且對於待證之事實確能證明外，別無他途。然⽽事隔⼆⼗

年之久，彰化銀⾏⼤同分⾏及合作⾦庫⼤同⽀庫已將逾保存期限

之傳票、帳證及報表予銷燬，致未能出具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



證明。因此原告等無法提出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證明，乃不可

歸責於原告等之事由。按「當事⼈主張有利於⼰之事實者，就其

事實有舉證責任。」「法律上推定之事實無反證者，無庸舉

證。」「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，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。」分別

為⺠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七條、第⼆百八⼗⼀條及第⼆百八⼗⼆

條所明定。⼜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，須依積極證據，苟積極證

據不⾜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，即應有利於被告之認定，經最

⾼法院著有三⼗年上字第八⼀六號判例可資參照。本案系爭股

票，原告何張○雲既舉證⽤其特有財產收入所購，以彰化銀⾏⼤

同分⾏及合作⾦庫⼤同⽀庫之⽀票⽀付，已善盡舉證之責任。按

原告何張○雲有所得，為各階段⾏政救濟機關所不否認，既有所

得即有認購系爭股票之能⼒，⽽該期間原告何張○雲無需負擔家

⽤，且未購置其他財產之記錄⽽論，⾜證系爭股票係⽤其所得認

購者。⽽被告機關主張系爭股票非屬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應

併入被繼承⼈遺產總額課稅，⾃亦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

責，乃僅⼀味指責原告等無法提出資⾦流程及付款證明，遽予臆

測推斷，顯未盡調查之義務，亦違前揭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規

定。其次原告何張○雲名下之南洋公司股票，經原告何張○雲聲

明為其特有財產，經被告機關認定六⼗⼆年以前部分為原告何張

○雲之特有財產⽽六⼗三年以後部分被告機關卻認定為聯合財

產，兩者認定前後不⼀致，顯有未合。三、按⼈⺠因違反法律上

義務⽽應受之⾏政罰，係屬對⼈⺠之制裁，原則上⾏為⼈應有可

歸責之原因，故於法律無特別規定時，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，

乃須以過失為責任要件，為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所解釋。即如

⾏為⼈能舉證證明⾃⼰無過失時，不應受處罰。原告等已提⽰認

股或購置系爭股票之證明文件，但不為被告機關採信，⽽彰化銀

⾏⼤同分⾏及合作⾦庫⼤同⽀庫⼜無法出具證明，因此原告並無

不為舉證過失責任，被告機關卻⼀味苛責原告等未能提⽰資⾦流

程證明及付款證據，⽽併課遺產稅，並加處罰鍰，顯違上揭司法

院解釋，⼀再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實⽋允當。四、依稅捐稽徵法

第⼗⼀條之規定，憑證之保管期限為五年，如依同法第⼆⼗⼀條

第⼀項第三款規定核課期限七年⽽⾔，憑證之保存期間為七年。

⽽本案系爭股票之取得時間距今最短者有⼗四年，⻑者達⼆⼗年

之久，早已逾憑證保存期限，連公營之⾏庫都已將逾保存期限之

有關資料予銷燬，何況⼀般老百姓乎。原告等雖然未能保存當時

⽀付股款之票據資料，但能提⽰當時其特有財產收⽀證據，已是



難能可貴。何況原告等未能提⽰購買股票資⾦之流程證明，係因

各⾏庫已將逾保存期限之有關票據資料予銷燬所致，實無歸咎原

告等之理。認定事實須憑證據，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，⾃不能以

推測擬議為論斷，鈞院著有六⼗⼀年度判字第七⼗號、六⼗⼆年

度判字第四○⼆號判例可資遵循，亦有七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九四

號判決可資參照。本案系爭股票係原告何張○雲利⽤其薪資收入

及特有財產之孳息或處分特有財產之價款所取得者，原告等舉證

歷歷，事證明確，⽽被告機關卻認非積極證據，然被告機關何嘗

不是無積極證據證明系爭股票，非利⽤原告何張○雲之薪資等之

收入所取得者，故被告機關認為系爭股票係被繼承⼈何○毅與其

配偶（即原告）何張○雲之聯合財產，顯然是以推斷擬議為論

斷，有違上揭判例。五、系爭股票雖經被告機關認定為聯合財

產，但究為原告之⼀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或聯合財產，乃為本案

訴訟所應實體審究之對象，⾃應以本案訴訟確定實體認定之結

果，始能認定原告等應否將其列入申報遺產稅之範圍，應非以被

告機關之認定為準，⾃不發⽣逾期申報問題，應無遺產及贈與稅

法第⼗條第⼀項但書之適⽤。然被告機關倒因為果，在本案訴訟

未實體審認確定前，遽予核定為聯合財產，並認有逾期申報被查

獲，按當時較⾼時價每股八⼗五元估價併入被繼承⼈何○毅遺產

課稅，致陷入循環論證之中，實不無侵犯司法審判權及剝奪原告

憲法所賦予之訴訟權利。再者，「遺產稅之徵收，其遺產價值之

計算，以被繼承⼈死亡時之時價為準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第

⼀項前段定有明文。對逾期申報遺產稅者，同項但書所為：如逾

期申報⽇之時價，較死亡⽇之時價為⾼者，以較⾼者為準之規

定，固以杜絕納稅義務⼈取巧觀望為立法理由，惟其以遺產漲價

後之時價為遺產估價之標準，與同法第四⼗四條之處罰規定並

列，易滋重複之疑慮，應從速檢討修正」，為司法院釋字第三⼀

⼀號所明釋。本案系爭股票屬聯合財產為被告機關片⾯之詞，縱

使要併入被繼承⼈何○毅遺產課稅，其價值之計算，應以被繼承

⼈何○毅死亡之收盤價每股四六．九○元為準，然⽽被告機關竟

以較⾼之每股八⼗五元計算，實有違上開司法院之解釋。六、次

查原告何張○雲⾃六⼗三年⾄七⼗六年三⽉⼆⼗三⽇陸續賣出其

名下南洋公司股票⼀、三⼆六、○○○股，已超出現⾦增資市場

承購股（九七六、三九八股）數，因此賣出股票中顯然包括六⼗

⼆年以前取得者，及六⼗三年以後⽤其所得所認購者。所賣出之

股票可從股票號碼查明取得時間，進⽽辨明是屬於特有財產或聯



合財產，惟被告機關未予詳查，即逕予認定賣出股票係特有財

產，致留存者均屬聯合財產予併課遺產稅，實有⽋公平。按南洋

公司曾於七⼗年八⽉⼆⼗⽇奉證券管理委員會台證（70）上字第

⼀五四七號函換發股票，若由於南洋公司換股票致無法辨明六⼗

三年⾄七⼗六年三⽉⼆⼗三⽇賣出股票究竟屬於特有或聯合財產

者，理應按特有財產及聯合財產總額之比例計算，始為合情合

理，並符課稅公平之原則。七、被繼承⼈死亡前，依法令應納各

項稅捐、罰鍰及罰⾦，應⾃遺產中扣除，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

七條第七款所規定。按被繼承⼈何○毅應納七⼗九年度綜合所得

稅⼀○、八八○、七八三元，及其因逾期繳納⽽加計之利息（等

於逾期繳納之罰⾦)⼀、⼀四⼆、○六八元，共為⼀⼆、○⼆

⼆、八五⼀元應⾃遺產總額中扣除，惟被告機關僅准扣除本稅⼀

⼀、四○○、九三⼀元，顯然有誤。⼜其補充理由略謂：⼀、關

於系爭南洋公司股票係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，不應併入本件

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部分：（⼀）查原告何張○雲特有之系爭南

洋公司股票，係其特有之財產，並已登記有案。是原告等本以系

爭股票係其登記之特有財產，⽽非被繼承⼈之遺產，乃未申報將

之列入何○毅遺產總額內，揆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四條但書及

同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規定，⾃無不合。（⼆）同法第⼗六條第

⼗⼀款所定被繼承⼈配偶經辦理登記之特有財產，依修正前⺠法

第⼀千零⼗六條規定，本為妻所有，不屬聯合財產，⾃無將之申

報遺產之必要。此與同條⼀⾄⼗款所定原屬被繼承⼈財產，惟因

損贈、紀念等原因不計入遺產總額之內者，性質顯有不同。因之

原告何張○雲以各該股票係⾃⼰特有之財產，乃未申報為被繼承

⼈之遺產，⾃無違反遺贈稅申報之義務可⾔。此參之遺產及贈與

稅法施⾏細則第七條僅就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⼀、⼆、三

款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，須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書申報⽽

為規定，並未涉及第⼗⼀款之財產亦須申報；同施⾏細則第⼆⼗

條所定申報遺產義務，所指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，亦係指有證

明文件可資檢附者⽽⾔，然第⼗⼀款之原有或特有財產，則無主

管機關核發證明書之制度可循，益⾜明瞭對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

⼗六條第⼗⼀款被繼承配偶之特有財產，應不在應為申報之範

圍。（三）⼜財政部 62.12.21 台財稅第三九三八號函⽰「採夫

妻聯合財產制者，以被繼承⼈配偶名義登記之財產，應否列入遺

產課稅，應按下列原則核實認定（1） ‥‥」者，乃係指被告機關

應如何核實認定是否為聯合財產⽽⾔，並無涉及應先申報遺產課



稅之問題。換⾔之，原告等以系爭股票為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

產，因未將之申報為被繼承⼈何○毅之遺產之⼀事，被告機關如

認系爭股票為聯合財產，其應予核實認定⼜為⼀事，兩者不容牽

混或擴⼤上開財產部函釋。準此，被告機關縱然可對本件股票認

定為聯合財產屬於應繼承遺產，然原告等不服，既已提起⾏政爭

訟，⾃應以本件確定判決之意旨為準。如判決確認系爭股票並非

應繼承遺產，原處分應予撤銷，即無所謂逾期申報核課遺產稅問

題存在；倘判決確認系爭股票係屬聯合財產，乃屬遺產稅之納稅

義務⼈應⾃判決確定⽇起六個⽉內補報遺產稅問題，亦無所謂逾

期申報適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但書及第四⼗四條規定處罰等

問題。此參之財政部 79.02.01 台財稅第七八○三四七六○○號

函⽰「死亡後始判決為被繼承⼈所有⼟地應⾃判決確定⽇起六個

⽉補報遺產稅」，以及財政部 73.10.22 台財稅第六⼀七三五號

函⽰「夫妻財產制適法更正准以申請更正⽇為補報⽇期」之同⼀

旨趣，應極明灼。是原處分之不當，亦⾄顯然。（四）⼜被告機

關所認系爭南洋公司股票為聯合財產應併入遺產課稅，其如何認

定，並未經實際查證，徒係以「將各⾃所分配盈餘之資本公債，

及讓出股數依配股或讓出前特有財產與聯合財產股數佔總股數比

例計算」⽽得者（請⾒再訴願決定書理由）。是其既屬推算⽽非

實際查得，即無「查獲⽇」可⾔，⾃與財政部 67.07.27 台財稅

字第三四九八⼀號函所指「查獲資料⾜以認定納稅義務⼈有漏

報、短報遺產之⽇」之情形不符，應無該函所⽰「查獲⽇」之適

⽤。從⽽被告機關將其「推算⽇」解為「查獲⽇」，並依其推測

之遺產⾦額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但書以較死亡⽇為⾼之股票

價值課徵遺產稅，其屬違法侵害原告之權益，亦⾄明顯，⾃應請

予據實重⾏核定。（五）⼜查原告何張○雲以特有之南洋公司股

票四、⼆九⼀、九○七股係⾃⼰之特有財產，乃未列入遺產申

報。被告機關雖未全部認定，但亦已認其中之⼀、八⼀○、六八

七股確為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，堪認原告何張○雲未予申

報，確有所本，顯無所謂取巧觀望延不將之申報遺產課稅之情

形。（六）新修正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三條已將原條文中之

「第⼗六條」四字刪除，修正後之全文為「遺產稅按被繼承⼈死

亡時，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，減除第⼗七條規定之各項扣

除額及第⼗八條規定之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額，依左列規定稅

率課徵之‥‥」。是第⼗六條各款包括本件何張○雲特有系爭特有

財產股票，既非屬遺產總額，該第⼗三條新法且明定⼗六條各款



財產與遺產稅計算無關。⾜⾒被告機關將上開何張○雲特有財產

之股票列入何○毅遺產總額⽽併為計徵遺產稅，顯屬於法有違。

⽽原告之主張亦與新修正之上開法條精神正相吻合，請賜酌審。

⼆、關於被繼承⼈何○毅死亡前應納未納綜所稅之逾期加計利

息，亦屬稅捐範圍，應⼀併⾃遺產總額中扣除部分：查被繼承⼈

何○毅應納七⼗九年綜合所得稅及其因逾期繳納⽽加計利息共為

⼀⼆、○⼆⼆、八五⼀元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七款規

定，應⾃遺產總額中扣除。惟被告機關僅准扣除⼀⼀、四○○、

九三⼀元，餘皆不准。第按上述加計之利息，係按稅捐稽徵法第

四⼗八條之⼀第⼆項⾃動補報補繳應納稅捐之規定辦理者，依同

法第四⼗九條規定，此⼀加計之利息，可准⽤本法有關稅捐之規

定，⾃難謂非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七款所定「被繼承⼈死

亡前，依法應納之各項稅捐」。何況該項利息，⾄少亦屬同法第

⼗七條第八款所定被繼承⼈死亡前未償之債務，應⾃遺產總額中

扣除。被告機關未予准許，亦顯然違法。訴願及再訴願決定，認

原告之主張於法無據，予以駁回，均屬可議。綜上，原告等係以

系爭南洋染整公司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股票，為何張○雲之特

有財產⾦額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但書以較死亡⽇為⾼之股票

價值課徵遺產稅，其屬違法侵害原告之權益，亦⾄明顯，⾃應請

予據實重⾏核定。⼜查原告何張○雲以特有之南洋公司股票四、

⼆九⼀、九○七股係⾃⼰之特有財產，乃未列入遺產申報。被告

機關雖未全部認定，但亦已認其中之⼀、八⼀○、六八七股確為

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，堪認原告何張○雲未予申報，確有所

本，顯無所謂取巧觀望延不將之申報遺產課稅之情形。 新修正

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三條已將原條文中之「第⼗六條」四字刪

除，修正後之全文為「遺產稅按被繼承⼈死亡時，依本法規定計

算之遺產總額，減除第⼗七條規定之各項扣除額及第⼗八條規定

之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額，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‥‥」。是第

⼗六條各款包括本件何張○雲特有系爭特有財產股票，既非屬遺

產總額，該第⼗三條新法且明定⼗六條各款財產與遺產稅計算無

關。⾜⾒被告機關將上開何張○雲特有財產之股票列入何○毅遺

產總額⽽併為計徵遺產稅，顯屬於法有違。⽽原告之主張亦與新

修正之上開法條精神正相吻合，請賜酌審。⼆、關於被繼承⼈何

○毅死亡前應納未納綜所稅之逾期加計利息，亦屬稅捐範圍，應

⼀併⾃遺產總額中扣除部分：查被繼承⼈何○毅應納七⼗九年綜

合所得稅及其因逾期繳納⽽加計利息共為⼀⼆、○⼆⼆、八五⼀



元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七款規定，應⾃遺產總額中扣

除。惟被告機關僅准扣除⼀⼀、四○○、九三⼀元，餘皆不准。

第按上述加計之利息，係按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⼀第⼆項⾃

動補報補繳應納稅捐之規定辦理者，依同法第四⼗九條規定，此

⼀加計之利息，可准⽤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，⾃難謂非遺產及贈

與稅法第⼗七條第七款所定「被繼承⼈死亡前，依法應納之各項

稅捐」。何況該項利息，⾄少亦屬同法第⼗七條第八款所定被繼

承⼈死亡前未償之債務，應⾃遺產總額中扣除。被告機關未予准

許，亦顯然違法。訴願及再訴願決定，認原告之主張於法無據，

予以駁回，均屬可議。綜上，原告等係以系爭南洋染整公司⼆、

四八⼀、⼀⼆○股股票，為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，乃未申報為被

繼承⼈何○毅之遺產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亦規定

此⼀特有財產不包括遺產總額內，現⾏法⼜無申報非遺產之規

定，依據憲法，⼈⺠之財產權應受保障，⼈⺠依法始有納稅之義

務（請⾒憲法第八條、第⼗九條）。因之原告未將上開股票併同

申報遺產稅，⾃不構成逾期申報、短報、漏報等問題，尤無任何

故意或過失責任⽽應受⾏政罰之可⾔。雖然被告機關就上開股票

究為特有財產或聯合財產可以認定，然依法仍須詳加調查確據，

並以實際查得者之數額為準，非可任意臆測推定。如屬臆測推

算，⽽非實際查獲之數額，即無所謂「查獲」或「查獲⽇」可

⾔，⾃不能以所謂「查獲⽇」較⾼之價格核算遺產稅。更難以其

推測之數額送罰。究其實，本件被告機關推算之聯合財產股股數

及價額，原告等不服既循訴願、再訴願及提起⾏政訴訟爭訟中，

基於憲法第⼗六條所定⼈⺠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尤應俟判決確定

系爭股票究為特有財產股或聯合財產股，以及如為聯合財產股其

確實之股數若⼲，然後再憑判決結果，撤銷原處分或依實際查證

之確實股數，按⾃動補報案件處理繳納遺產稅，⽅屬正辦。否則

如照被告機關之處理⽅式，未經判決確定，即先⾏認定系爭股數

為聯合財產股，並先⾏認定原告有逾期申報或短報、漏報情事，

按其查獲時較⾼八⼗五元⼀股之價格計算（將來亦勢必按遺贈稅

法第四⼗四條規定依此數額處罰）；豈非先入為主，⾝兼司法審

判權，可以予取予求〕且如照被告機關之⾒解，特有財產在未經

確認前，⼈⺠仍須先⾏申報非遺產，否則即屬逾期，不特於法無

據，其結果亦必致⼈⺠無從訴願及⾏政訴訟，⼜豈非侵害⼈⺠憲

法所保障之訴願及訴訟權〕當知定無是理。被告機關依法⾏政，

亦應無違法侵害⼈⺠權益之職權。尤有⾔者，假定如照被告機關



認定之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為聯合財產股，每股以死亡時之四

⼗六．九元計算，遺產⾦額亦⾼達⼀⼀六、三六四、五⼆○元，

以現⾏百分之六⼗稅率計算，亦可課徵到遺產稅六九、八⼀八、

七⼀⼆元，為數仍屬甚鉅。無如被告機關仍意猶未⾜，不惜先入

為主，並擴⼤曲解法意，竟以其推算不確實之股數及以推算⽇

（並非查獲⽇）較死亡⽇為⾼之價格每股八⼗五元計算遺產⾦額

課徵遺產稅，且圖以此數額適⽤遺贈稅法第四⼗四條之規定處

罰，造成該項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股票全部充公之後尚有不⾜

之窘境，實未免矯枉過正，違法違情，置⼈⺠法益於不顧，實難

令⼈⼼服。鈞院鑒核，准依⾏政訴訟法第⼗九條之規定予⾔詞辯

論，並依法判決將原處分撤銷或另為適當之判決等語。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南染公司股票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部

分：（⼀）按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⼈死亡時或

贈與⼈贈與時之時價為準；‥‥但逾期申報、漏報、短報、或隱匿

不報者，如逾期申報⽇或查獲⽇之時價較死亡⽇或贈與⽇之時價

為⾼者，以較⾼者為準，為⾏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第⼀項

所規定。⼜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

得之財產，為其聯合財產。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

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，為夫所有，為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前⺠

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前段及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所明定。是於七

⼗四年六⽉五⽇⺠法親屬編修正⽣效前，夫妻採聯合財產制者，

以妻名義登記之股票，如非屬妻之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，仍為夫

所有，並經財政部七⼗六年⼗⽉六⽇台財稅字第七六○○五八四

三⼆號函釋有案。（⼆）初查以被繼承⼈之配偶何張○雲⾄被繼

承⼈死亡⽇⽌，持有南洋公司股票四、⼆九⼀、八○七股，其中

六⼗⼆年⾄七⼗四年間取得部分，依修正前之⺠法規定認定為聯

合財產，應屬夫（即被繼承⼈）所有，經將各次所分配盈餘、資

本公積及讓出股數依配股或讓出前特有財產與聯合財產股數佔總

股數比例計算，原告何張○雲特有財產部分為⼀、八⼀○．六八

七股，聯合財產部分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，乃按查獲⽇較⾼之

每股收盤價八五元（死亡⽇收盤價四六．九元）就聯合財產屬被

繼承⼈所有之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核算遺產⾦額為⼆⼀○、八

九五、⼆○○元。（三）本件原告等以原告何張○雲持有之南染

公司股票中九七六、三九八股係利⽤特有財產之收入（薪資、股

利及出售股票所得）於六⼗三年⾄六⼗九年間以現⾦增資或在市

場上承購⽽取得，⼀、五○四、七⼆⼆股係資本公積及盈餘轉增



資配股，均屬何張○雲特有財產，應免計入被繼承⼈之遺產課

稅。惟認定事實，應憑證據，所謂證據⾃以積極⽽恰當且對待證

事實確能證明者，始⾜當之，⾃非僅憑消極之迂迴證明可以推定

待證事實之真偽。本件原告等雖提⽰被繼承⼈六⼗年、六⼗⼀年

及六⼗⼆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、結算申報書、扣繳憑單及

彰化商業銀⾏⼤同分⾏、臺灣省合作⾦庫⼤同⽀庫、交通銀⾏等

復函影本供核，惟該等資料僅能證明原告何張○雲有所得，尚無

法以之證明系爭股票係由該所得所購置，原告等無法提⽰購置系

爭股票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確切證明文件，⾃無從認定系爭股

票為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。原告等並以系爭股票價款係原告何張

○雲開立銀⾏⽀票⽀付，距今已有⼗三年以上，銀⾏已將傳票銷

燬，非原告等無法提⽰認股或購置系爭股票之資⾦流程及⽀付價

款之證據，惟銀⾏傳票憑證不存在，尚非可證明所稱原告何張○

雲以⾃有資⾦購買系爭股票之說詞為真。原告等對於繼承事實發

⽣時，原告何張○雲持有南染公司股票之特有財產股數暨聯合財

產股數各為若⼲，及歷年出讓股票中屬特有財產暨聯合財產股數

為何，均未提⽰具體積極之事證，則本局以原告等無法提⽰購置

系爭股票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確切證明文件，無從證明系爭股

票確為被繼承⼈配偶之特有財產，乃認定為聯合財產（即屬被繼

承⼈何○毅之遺產），復因原告未將系爭股票併入被繼承⼈遺產

申報，乃按查獲⽇每股收盤價八⼗五元核定，尚無不合。⼆、死

亡前應納稅捐部分：（⼀）按被繼承⼈死亡前，依法應納之各項

稅捐、罰鍰及罰⾦，應⾃遺產總額中扣除，免徵遺產稅，為⾏為

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⼀項第七款所明定。被繼承⼈於年

度中死亡，其配偶依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之⼀規定，就其本⾝所

得（特有財產）與被繼承⼈之所得合併報繳綜合所得稅後，於依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⼀項第七款規定計算應扣除之綜合所

得稅時，其計算公式為：全年應納綜合所得稅（不包括延期申報

利息）×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總額－配偶特有財產所得／被繼

承⼈及其配偶所得總額－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已扣繳之稅款

（配偶特有財產所得扣繳稅款除外）＝被繼承⼈死亡前應納未納

之綜合所得稅，業經財政部七⼗三年⼀⽉三⼗⽇台財稅字第五○

七○八號函釋有案。（⼆）原告等原申報被繼承⼈何○毅死亡前

應納稅捐⼀、五五三、八⼀九元，本局初查依被繼承⼈七⼗九年

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計算，准予扣除之應納稅捐為九六

七、六七三元。原告等以被繼承⼈於申報七⼗九年度綜合所得稅



時，疏未將其⽣前取得之盈餘轉增資股票⼆三、三⼀七、四⼀○

元計入，現已補繳綜合所得稅九、三⼆六、九六四元連同利息

⼀、⼀四⼆、○六八元，計⼀○、四六九、○三⼆元，請⾃遺產

總額中扣除云云，申經復查結果，以被繼承⼈及其配偶全年應納

稅額⼀四、⼆九⼆、五四七元，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總額三

九、⼀七六、⼀八五元，配偶特有財產四、六⼀八、三⼆四元，

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已扣繳稅款分別為⼀、⼆○五、○九五元

及六六九、五○六元，依前開函釋重新核算被繼承⼈死亡前應納

之綜合所得稅為⼀⼀、四○○、九三⼀元，與原核定九六七、六

七三元之差額⼀○、四三三、⼆五八元已准予追認。原告等仍不

⽢服，訴稱被繼承⼈死亡前應納稅捐⼀○、八八○、七八三元，

及其利息⼀、⼀四⼆、○六八元，本局僅准扣除⼀⼀、四○○、

九三⼀元，顯有違誤，並稱⾃動補報加計之利息，應准⾃遺產總

額中扣除⼀節依⾸揭函釋規定該利息不得扣除，是所稱於法無

據，所訴核無⾜採。綜上論述：原處分及所為復查、訴願、再訴

願決定並無違誤，請准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本案就起訴意旨分⼆部分論述如下：⼀、南洋公司股票部分：南

洋公司股票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部分：按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

之計算，以被繼承⼈死亡時或贈與⼈贈與時之時價為準；‥‥但逾

期申報、漏報、短報、或隱匿不報者，如逾期申報⽇或查獲⽇之

時價較死亡⽇或贈與⽇之時價為⾼者，以較⾼者為準，為⾏為時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第⼀項所規定。⼜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

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，夫妻所取得之財產，為其聯合財產。聯

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分，為夫所

有，為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前段及第⼀

千零⼗七條第⼆項所明定。是於七⼗四年六⽉五⽇⺠法親屬編修

正⽣效前，夫妻採聯合財產制者，以妻名義登記之股票，如非屬

妻之特有財產或原有財產，仍為夫所有。本件被告機關初查以原

告等之被繼承⼈之配偶即原告何張○雲⾄被繼承⼈死亡⽇⽌，持

有南洋公司股票四、⼆九⼀、八○七股，其中六⼗⼆年⾄七⼗四

年間取得部分，依修正前之⺠法規定認定為聯合財產，應屬夫

（即被繼承⼈）所有，經將各次所分配盈餘、資本公積及讓出股

數依配股或讓出前特有財產與聯合財產股數佔總股數比例計算，

原告何張○雲特有財產部分為⼀、八⼀○、六八七股，聯合財產

部分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，乃按查獲⽇較⾼之每股收盤價八五



元（死亡⽇收盤價四六．九元）就聯合財產屬被繼承⼈所有之

⼆、四八⼀、⼀⼆○股核算遺產⾦額為⼆⼀○、八九五、⼆○○

元。原告等申請復查，未准變更，揆諸⾸揭規定，洵無違誤，訴

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合。原告雖主張：本件被繼承

⼈之配偶即原告何張○雲持有之系爭股票，⼀部分係以薪資、特

有財產股利、及出售特有財產股票所得價款，於六⼗三年⾄六⼗

九年間，以現⾦增資或在市場購得，其餘部分則為特有財產之孳

息，即資本公積及盈餘轉增資配股取得，且登記有案，依修正前

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之規

定，為其特有財產，即無申報為遺產之義務。⽽系爭股票之取

得，其價款係開立彰化商業銀⾏⼤同分⾏及合作⾦庫⼤同⽀庫⽀

付，因各該⾏庫將逾期之傳票帳證及報表銷燬，為不可歸責於原

告何張○雲之事由，非原告等無法提出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證

明。且依稅捐稽徵法第⼗⼀條第⼀項第三款之規定，憑證保存期

限為五年及七年，系爭股票之取得已逾⼗多年，⾃無歸咎原告之

理。原告已盡舉證責任，且無過失，依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解

釋，系爭股票不應列為遺產核課遺產稅。⼜原告何張○雲有所

得，即有認購系爭股票之能⼒，該期間原告何張○雲無需負擔家

⽤，且未購置其他財產，依⺠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七條、第⼆百

八⼗⼀條及第⼆百八⼗⼆條之規定，可以推認系爭股票為其購

得。被告機關認非原告何張○雲之特有財產，⾃應負舉證責任。

系爭股票於本件⾏政救濟確定前，究為聯合財產或為原告何張○

雲之特有財產尚屬不明，不⽣逾期申報遺產問題。倘依判決結果

證係聯合財產，亦僅依財政部  21 財稅第七八○三四七六○○

號函⽰，於判決確定之⽇起六個⽉內補報遺產⽽已。被告機關依

片⾯之詞，認系爭股票為聯合財產，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

第⼀項之規定，以較⾼之時價計算股票價值計入遺產，亦與司法

院釋字第三⼀⼀號解釋意旨有違。況原告何張○雲聲明其持有之

南洋公司全數股票為其特有財產。被告機關認定六⼗⼆年以前部

分為特有財產，六⼗三年以後部分係聯合財產，其認定前後不⼀

致。且原告何張○雲⾃六⼗三年⾄七⼗六年三⽉⼆⼗三⽇出售之

南洋公司股票超出現⾦增資及市場承購股數，因此賣出之股票

中，包括六⼗⼆年以前取得者，及六⼗三年以後⽤其所得認購

者，可由股票號碼查明其取得時間，進⽽辨明其為特有財產或聯

合財產。被告機關就此未予詳查，按其比例計算，顯不符課稅公

平原則等語。惟查⾏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六條第⼗⼀款規定



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，須為被繼承⼈之配偶或⼦女經登記之原

有財產及特有財產為限，觀之該條規定⾃明。系爭股票雖經登記

為原告名義，然依修正前⺠法第⼀千零⼗六條前段及第⼀千零⼗

七條第⼆項之規定，為原告之夫即被繼承⼈所有，已如前述。則

非前開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之特有財產，堪以認定。原告謂已登

記為其名義之系爭股票即為其特有財產，無申報義務云云，顯非

可採。次查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員，為調查

課稅資料，得向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個⼈進⾏調查，要求提⽰有關

文件‥‥被調查者不得拒絕，為稅捐稽徵法第三⼗條第⼀項所明

定。依此規定，納稅義務⼈於稅捐核課期間⾃有備妥相關稅捐之

帳簿、憑證等文件供調查之義務。⽽系爭股票既經原告等主張為

何張○雲以薪資、特有財產股利及出售特有財產股票所得價款購

得。毋論原告所訴稅法規定之憑證保存期限為五年，或來往銀⾏

因逾保存期限將傳票銷燬是否屬實。原告等仍有提⽰購置系爭股

票之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確實文件以供稅捐稽徵單位查證之義

務。乃原告等違反前開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未提供上述文件以供

查核，⾃難謂無過失。其援引司法院釋字第⼆七五號解釋冀求免

責，即非可取。再查，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⼈

死亡或贈與⼈贈與時之時價為準，‥‥但逾期申報、漏報、短報、

或隱匿不報者，如逾期申報⽇或查獲⽇之時價較死亡⽇或贈與⽇

之時價為⾼者，以較⾼者為準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條第⼀項定

有明文。本件原告等於申報被繼承⼈遺產時，未將系爭股票列

入，經被告機關查獲，乃按查獲⽇每股收盤價核定其時價，依法

並無不合。原告等雖謂系爭股票於本件⾏政救濟確定前，究為被

繼承⼈遺產或原告何張○雲特有財產，尚屬不明，不⽣逾期申報

問題，被告機關依前開但書之規定認定以查獲⽇之時價為系爭股

票之時價，有違該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⼀⼀號解釋云云。惟司

法院上開解釋認為前開法律之規定易滋重複處罰之疑慮，應從速

檢討修正，並未宣告其為違憲。被告機關於該規定修正前予以適

⽤，難認有何不當。⼜稅捐之應否課徵，有無逃漏，及其數額如

何，均為稅捐稽徵機關職權認定之範圍，苟其認定與法律之規定

無違，即無以⾏政爭訟變更之餘地。是以本件被告機關以原告等

於申報被繼承⼈遺產時將系爭股票予以列入，乃按查獲⽇每股收

盤價核定其時價，並無違誤。⾄於原告等所訴可由股票號碼中查

明其取得時間，以辨明其為特有財產或聯合財產⼄節，此項有利

於原告之事實，應由原告等負舉證之責。原告等⾃始未將系爭股



票之資⾦流程及⽀付價款之確實文件提出，⽽泛稱由股票號碼可

以查知其為聯合財產或特有財產，要非可採。原告等此部分之起

訴意旨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⼆、被繼承⼈死亡前應納稅捐部分：按被繼承⼈死亡前，依法應

納之各項稅捐、罰鍰及罰⾦，應⾃遺產總額中扣除，免徵遺產

稅，為⾏為時遺產稅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⼀項第七款所規定。

被繼承⼈於年度中死亡，其配偶依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之規定，

就其本⾝所得（特有財產）與被繼承⼈之所得合併繳綜合所得稅

後，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⼀項第七款規定計算應扣除

之綜合所得稅時，其計算公式為：全年應納綜合所得稅（不包括

延期申報利息）×〔（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總額－配偶特有財

產所得）＼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總額〕－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

得已扣繳之稅款（配偶特有財產所得扣繳稅款除外）＝被繼承⼈

死亡前應納未納之綜合所得稅，業經財政部七⼗三年⼀⽉三⼗⽇

台財稅字第五○七○八號函釋有案。本部分原告等原申報被繼承

⼈何○毅死亡前應納稅捐⼀、五五三、八⼀九元，被告機關初查

依被繼承⼈七⼗九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計算，准予扣除

之應納稅捐為九六七、六七三元。原告等以被繼承⼈於申報七⼗

九年度綜合所得稅時，疏未將其⽣前取得之盈餘轉增資股票⼆

三、三⼀七、四⼀○元計入，現已補繳綜合所得稅九、三⼆六、

九六四元連同利息⼀、⼀四⼆、○六八元，計⼀○、四六九、○

三⼆元，請⾃遺產總額中扣除云云，申經復查結果，以被繼承及

其配偶全年應納稅額⼀四、⼆九⼆、五四⽇元，被繼承⼈及其配

偶所得總額三九、⼀七六、⼀八五元，配偶特有財產四、六⼀

八、三⼆四元，被繼承⼈及其配偶所得已扣繳稅款分別為⼀、⼆

○五、○九五元及六六九、五○六元，依前開函釋重新核算被繼

承⼈死亡前應納之綜合所得稅為⼀⼀、四○○、九三⼀元，與原

核定九六七、六七三元之差額⼀○、四三三、⼆五八元准予追

認。揆諸上開規定並無違誤，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

不合。原告雖主張：本件被繼承⼈應納七⼗九年度綜合所得稅，

及逾期繳納之利息，其中加計利息部分係按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

條之⼀第⼆項⾃動補繳應納稅捐之規定辦理者，依同法第四⼗九

條規定，可準⽤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，應認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

⼗七條第七款規定，被繼承⼈死亡前，依法應納之稅捐，或依同

條第八款規定，係被繼承⼈死亡前未償之債務，應⾃遺產總額中

扣除等語。惟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七款規定⾃遺產中扣



除，免徵遺產稅者，唯限於稅捐、罰鍰及罰⾦，⽽利息不包括在

內，觀之條文規定殊明。雖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⼀第⼆項規

定之加計利息，依同法第四⼗九條規定，準⽤該法有關稅捐之規

定，然前開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已將利息排除在外，⾃不得請

求將系爭利息⾃遺產中扣除。原告請求⾃遺產中扣除，⾃屬無

據。⼜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⼀第⼆項規定之加計利息，係因

補繳稅款始發⽣之債務，本件原告等於被繼承⼈死亡後，始為被

繼承⼈補繳稅款，其因此補繳稅款始⽽發⽣之債務，並非被繼承

⼈⽣前之債務。原告等請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⼗七條第八款之

規定，⾃遺產中扣除，亦乏依據。原告等此部分之起訴意旨難認

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四 年 八 ⽉ 三⼗⼀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